
 

江小涓：构建数据基础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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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，

要维护国家数据安全，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，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、

赋能实体经济，统筹推进数据产权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、安全治理，加

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。”近日印发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

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数据二十条”），明

确了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、前进方向和工作重点，对于构建

数据基础制度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、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具有重要

意义。 

把数据作为继土地、劳动力、资本、技术之后新的重要生产要素，是

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。首先，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大规模流通应用，

推动大数据中心、移动基站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持续增长，激发电商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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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、娱乐等数字消费提质增效，促进产业互联网、智能产业等数字生产提

速放量，加快数字贸易发展，为稳住宏观经济大盘、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

供强劲动力。其次，数据要素的高效利用，能够汇聚海量信息并进行智能

匹配，克服资源配置中的信息壁垒，形成供需互促、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，

有利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。再次，数据大规模流通应用，

能够产生常规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新信息、新能量，有利于促进颠覆性创新，

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。最后，与传统生产要素不同，数据可

以被多次复制共享，这决定了数据要素在市场化应用的同时也可以大量应

用于公共服务的多个场景，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、普惠性、均等化水平，

促进经济发展成果普惠共享。 

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，数据要素具有产权复杂性、交易多元化、技术

依赖性强等特征。“数据二十条”既把握数据同其他生产要素的共性，又

把握数据要素的特性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。 

处理好数据产权和使用权的关系。数据参与生产、交换、消费、分配，

所有权是绕不开的问题。这主要是因为数据尤其是有价值的大数据，其产

生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主体，导致确定数据产权的问题较为复杂。“数据

二十条”并不回避数据要素的复杂产权问题，同时更强调使用权，提出“探

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”，要求“根据数据来源和数据生成特征，分

别界定数据生产、流通、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”，从而在

总体框架上采用结构性分置，具体操作上采用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，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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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性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、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“三权

分置”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，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。这既符合

社会认知基础、数据要素特点、事物发展规律，也为今后继续探索留下足

够空间。 

处理好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关系。目前市场上的数据交易方式，既

有数据交易所形式的场内交易，也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直接发生数据交互的

场外交易。场内交易一定程度上利于监管，但需付出额外成本；场外交易

虽灵活多样，却易出现违规行为。对此，“数据二十条”提出“完善和规

范数据流通规则，构建促进使用和流通、场内场外相结合的交易制度体系，

规范引导场外交易，培育壮大场内交易”，并在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

管规则体系、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、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

易服务生态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，为探索建立合规高效、场内场外结合的

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指明了前进方向，也有利于探索更优的数据交易

方式。 

处理好数据共享和数据安全的关系。公共数据体量巨大、价值含量高，

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产业发展，都迫切需要使用公共数据。“数据二十条”

对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作出规定，主基调是坚持开放共享，强调“推进实

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”，鼓励公共数据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公共安

全的前提下，按照“原始数据不出域、数据可用不可见”的要求，以模型、

核验等产品和服务等形式向社会提供，对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51011


